
 

 

 

上 海 市 消 防 局 文 件 
 

沪消发〔2004〕352 号 

                                     

 

关于发布《大中型商场防火技术规定》的通知 
 

本市各设计单位、审图公司、商业集团，市消防局机关有关业务
处（站、室）、各区（县）防火监督处（科）：  

为了吸取国内外火灾事故教训，切实提高本市大中型商业建
筑的消防安全能力，根据国家有关消防设计规范的规定，市消防
局制定了《大中型商场防火技术规定》。此《规定》中的室内疏散
通道、安全疏散标志、消防应急照明等要求，适用于新建、改建 、
扩建建筑及既有建筑；灭火救援窗、疏散楼梯、消防水箱、消防
电源等要求，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建筑和有条件能实施的既
有建筑。现将此《规定》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大中型商场防火技术规定 
                          
 

 
二○○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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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中型商场防火技术规定 

 
1.一般规定 
1.1 本规定所称的大中型商场，是指建筑面积大于 3000m2

（含）的下列建筑和场所：百货商店、购物中心、超市（包括仓

储式商店、大卖场）及服装、装潢、家具、建材等可燃物较多的

室内市场（以下简称“商场”）。 
1.2 本规定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和既有的商场。展销厅

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1.3 商场的外墙上应在每层设置灭火救援窗（含阳台），其间

隔不宜大于 15m；每扇窗的面积不应小于 1.00m2，且其净宽不应

小于 0.80m，净高不应小于 1.00m。窗口下沿距室内地坪不宜大

于 1.20m。 
1.4 营业厅的疏散路线应用固定标识线标明清晰；安全出口

之间应设置宽度不小于 3.00m 的通道连接；营业厅内通道面积不

宜小于营业厅面积的 30%。 
商场的疏散人员数量、安全出口宽度应按每个防火分区进行

校核。 
1.5 二层及二层以上且建筑高度超过 10m的商场应设置储水

量不小于 18m3的高位消防水箱。 
1.6 商场内不得使用、储存液化石油气钢瓶（气罐）。不得储

存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室内市场营业区与生活区应采用防

火墙与耐火极限不小于 1.5h 的楼板完全分隔。 
1.7 商场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与上海城市火灾自动报警信

息系统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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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除执行本规定外，商场的防火分区、灭火系统、防排烟

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等防火设计还应符合国家和本市现行有

关标准的规定。 
2.平面布置 
2.1 商品、货柜和广告条幅的设置不得影响室内消火栓、灭

火器具、水喷淋头、机械排烟口、自然排烟窗、火灾探测器和手

动火灾报警按钮等室内消防设施的使用。 
2.2 商场内的仓库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2.2.1 面积大于 100m2的仓库（含冷库），应采用耐火极限不

低于 2.00h的隔墙和 1.00h的楼板与其他部位进行分隔，隔墙上的

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2.2.2 仓库和营业厅的安全出口宜分开设置。当必须合用时，

营业厅通向安全出口的通道不得穿越仓库。 
2.2.3 除面积小于 100m2的仓库外，仓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

设计基本参数应按仓库的系统设计基本参数确定。 
2.3 商场内使用燃油、燃气的厨房宜靠外墙布置，并应采用

耐火极限不低于 1.50h 的隔墙与其它部位分隔。敞开式的食品加

工区宜采用电能加热设施。 
3.安全疏散 
3.1 营业厅面积可按各层建筑面积计算，仓储式商场的货架

区应计入营业厅面积。办公室、厨房、卫生间、仓库等功能明确

的辅助用房面积可不计入营业厅面积。  
3.2 商场营业厅的疏散人数计算，应根据营业厅的建筑面积

按 3m2/人确定。设有固定分隔铺位的市场，其人员总数可按走道

人数和各铺位人数之和计算，并应按表 3.2 的规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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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固定铺位市场人数的确定指标           表 3.2 
走道 2.5 m2/人 

9m2≤面积≤20m2 3 人 
20m2≤面积≤40m2 4 人 
40m2≤面积≤90m2 6 人 

 
铺位 

90m2 ≤ 面 积 ≤

150m2

8 人 

注：装潢、家具、建材等专业市场铺位人数可按本表减少 50%。 
3.3 业厅的安全出口总宽度，包括楼梯间的门、底层疏散外

门和楼梯宽度，均应根据疏散人数和商场的层数，按不小于表 3.3
规定的净宽度指标计算。 

营

安全出口的净宽度指标          表 3.3 
商场的层数 m/百人 

地下 2 层以下 1.00 

地下 1——2 层 0.75 

地上 1——2 层 0.65 

地上 3——4 层 0.75 

地上 5——6 层 0.85 

地上 6 层以上 1.00 

3.4 营业厅室内任何一点至最近安全出口的距离应分别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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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要求: 
3.4.1 多层商场的营业厅符合双向疏散条件的，其最大允许的

直线距离不宜大于 30m，最多不应大于 35m，行走距离不应大于

45m; 符合单向疏散条件的，其最大允许的直线距离不应大于

15m，行走距离不应大于 18m。 
3.4.2 高层商场的营业厅符合双向疏散条件的，其最大允许的

直线距离不应大于 30m，行走距离不应大于 45m; 符合单向疏散

条件的，其最大允许的直线距离不应大于 15m，行走距离不应大

于 18m。 
3.4.3 多层或高层商场内设置固定分隔铺位的商铺，当其与公

共通道之间设置耐火极限不低于 1.00h 的隔墙并砌至楼板底部

时，室内最远一点至商铺出口的距离不应大于 15m。商铺出口至

安全出口的距离符合双向疏散条件的，其最大距离不应大于 30m； 
符合单向疏散条件的，其最大距离不应大于 15m。 

3.5 每个防火分区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 2 个，且应分散布置。

当设置两个安全出口时，其间距不宜小于 20m；当小于 20m 时，

应视作为一个安全出口。 
3.6 通向相邻防火分区的防火门，或通向相邻建筑连廊的门，

可作为辅助安全出口，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3.6.1 门应向疏散方向开启, 未向疏散方向开启的，不应作为

该防火分区的辅助安全出口。 
3.6.2 每个防火分区辅助安全出口的总宽度不应超过该防火

分区所需疏散总宽度的 30%。 
3.7 营业厅安全出口的净宽度不应小于 1.40m，门的两侧和前

方 1.40m 的范围内应保持开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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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高层商场的营业厅部分，应设置不少于 2 座的疏散楼梯

通向屋面，并在每座楼梯通向屋面 平台的出口处设置不少于

200m2的避难区，或在屋顶设置连接相邻楼梯的通道。 
3.9 业厅内安全出口的门不应设锁，但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

除外： 
营

3.9.1 安全出口门为推闩式外开门； 
3.9.2 门上设置的电磁门锁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报警后或失电后门能全部打开；电磁门在不大于 250N
的推力下可强行推开；消防控制室设置手动操作功能，门边设置

应急开启按钮。 
3.10 超市营业厅的收银区宜设置在靠近安全出口处，收银区

的闸机在火灾时应全部自动开放。在收银区两侧应设置疏散出口，

其总宽度不应小于 3m。 
4.室内疏散通道 
4.1 超市营业厅的疏散通道设计应符合表 4.1 的规定。 

超市营业厅疏散通道最小净宽度    表 4.1 
通道位置 最小净宽度(m) 
单侧设置货架的通道 1.30 
双侧平行设置货架的通道 2.00 
与货架区相垂直的通道 2.50 
货架区与闸机之间的通道 3.00 

4.2 百货商店、购物中心营业厅的疏散通道设计，应符合表

4.2 的规定。 
百货商店、购物中心营业厅疏散通道最小净宽度  表 4.2 

通道位置 最 小 净 宽 度

 － 6 － 



（m） 

单侧设置柜台或陈列窗的通道 1.50 
双侧设置柜台的通道 2.20 

4.3 设固定铺位的商场疏散通道设计应符合表 4.3 的规定。 
固定铺位商场疏散通道最小净宽度             表 4.3 

通道位置 最小净宽度(m) 
单侧设置店铺的通道 2.20 
双侧设置店铺的通道 2.80 

4.4 疏散通道两侧的地面上应设置标明疏散通道的明显的固

定标识。疏散通道上不得设置固定的或流动的货摊和货柜，不得

堆放货物。但设置固定或流动的货摊和货柜后，疏散通道的净宽

度分别满足 4.1、4.2 和 4.3 条要求的，可不受此限。 
5.安全疏散标志 
5.1 商场内应设置安全疏散标志。营业厅、疏散通道内应设置

引导疏散方向的疏散指示标志；安全出口处应设置安全出口标志。

商场设置的导购平面图应注明安全疏散路线。 
5.2 疏散通道的地面或靠近地面的墙上应设置灯光型或蓄光

自发光型疏散指示标志；营业厅内应悬挂设置灯光型疏散指示标

志。疏散指示标志的指示方向应指向最近的安全出口，且应符合

下列要求： 
5.2.1 在地面上设置时，宜沿疏散通道连续设置；当间断设置

时，灯光型标志的间距不应大于 5m，蓄光自发光型标志的间距

不应大于 1.5m。 
5.2.2 在墙面上设置时，标志的上边缘距室内地坪不应大于

1m；灯光型标志的间距不应大于 15m，蓄光自发光型标志的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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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大于 5m。 
5.2.3 在营业厅内悬挂设置时，疏散指示标志的间距不应大于

20m;当营业厅净空高度大于 4m 时，标志下边缘距室内地坪不应

大于 3.0m，标志的长边不应小于 800mm，短边不应小于 250mm；

当营业厅净空高度小于 4m 时，标志下边缘距室内地坪不应大于

2.5m，标志的长边不应小于 600mm，短边不应小于 200mm；且

应设置在风管等设备管道的下部。 
注：净空高度系指：当营业厅设吊顶（含格栅式吊顶）时，

是指吊顶至室内地坪的高度；当营业厅不设吊顶（含格栅式吊顶）

时，是指设备管道的下沿至室内地坪的高度。 
5.2.4 室内的广告牌、装饰物等不应遮挡疏散指示标志。  
5.3 安全出口标志应设置在门的上部或门框边缘，并应符合下

列要求： 
5.3.1 设置在门的上部时，标志的下边缘距门框不应大于

0.15m； 
5.3.2 设置在门框侧边缘时，标志的下边缘距室内地坪不应大

于 2.0m。 
6. 消防应急照明 
6.1 营业厅、疏散走道、疏散楼梯等部位应设置应急照明设施，

其地面最低水平照度不应低于 5lx。 
6.2 应急照明系统宜采用集中电源型的消防应急照明系统，并

应采用消防设备供电回路。采用自带电源型应急照明灯具的，其

产品应符合我国国家标准。 
7. 消防电源及其配电 
7.1 消防设备用电应采用单独的供电回路，其配电设备应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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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标志。当发生火灾时应能保证消防设备正常运行。设置的备用

电源应保证消防设备用电。 
7.2 消防设备配电线路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7.2.1 由变配电所（或总配电室）引至消防设备的电源主干线

宜采用矿物绝缘电缆。 
7.2.2 消防设备的控制线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信号传输线

路等线路应采用耐火或阻燃电线电缆。 
7.3 消防设备的配电线路宜与其他配电线路分开敷设，其敷设

方式应按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民用建筑电线电缆防火设计规程》

的有关规定执行。 
 
 
 
 
 

主题词：消防  商场  防火规定  通知 

抄送：上海市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消防局办公室                  2004 年 9 月 2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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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超高层建筑工程消防设计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 

沪消发（2002）333 号 

  

各设计单位、机关各有关业务处、各区（县）防火监督处（科）： 

为了适应本市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国家消防技术规范有关规定

的精神，借鉴国外消防设计的成功经验和工程实例，针对建筑高度超过 100m 的

建筑工程（以下简称超高层建筑）消防设计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下列处理意见，

请遵照执行。 

 

 

一、关于避难层（间）的问题： 

1.1  通向避难层（间）的防烟楼梯间可不在避难层（间）分隔、同层错位

或上下层断开，但应符合下列要求: 

1.1.1  楼梯间应开设直接进入避难层（间）的门； 

1.1.2  避难层（间）的门应为自行关闭的乙级防火门且朝避难层（间）方

向开启; 

1.1.3  楼梯间内应设火灾事故应急照明，避难层楼层显示等灯光疏散指示

标志，其地面最低照度不应低于 5LX; 

1.1.4  楼梯间内应设置应急广播，在火灾发生时播报避难层（间）所处的

楼层位置。 

1.2  避难间附设在办公、客房等人员使用的楼层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2.1  设置避难间的楼层不得设置歌舞娱乐游艺放映场所、商场等公众聚

集场所、以及厨房等直接动用明火的场所； 

1.2.2  避难间与该楼层的其它房间之间应采用防火墙隔开，避难间除开向

防烟楼梯间或其前室的门外，不得开设其他门洞。 

1.3  当避难层兼作设备层时，其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3.1  设备间、竖井与避难层之间应用防火墙或隔墙耐火极限不低于 1h

的走道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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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除水泵房、供水管道外，其他管道、设备不应直接敷设在避难层; 

1.3.3  设备间的检查门应开向公共走道，不应直接开向避难层。 

1.4  当利用裙房屋面设置避难层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4.1  主楼面向裙房屋面一侧外墙不得设置玻璃幕墙； 

1.4.2  楼梯间通向避难层的走道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3h 的实体墙分隔

至楼板或梁底，开向走道的房间门不应超过 3扇，且应设可自行关闭的甲级防火

门，并向房间内开启。 

1.5  其他防火措施应按国家标准《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45-95）有关避难层的规定执行。 

 

二、关于超高层住宅建筑消防设施及防火措施的设置问题： 

2.1  消防电梯前室（合用前室）、防烟楼梯间应设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其

外墙上设置的窗应为固定窗。 

2.2  楼梯间不设机械加压送风系统时，直接开向前室（合用前室）的户门

不应超过 3户，且应符合下列之一条件： 

2.2.1  楼梯间的前室均为敞开的阳台、凹廊或前室（合用前室）内有不同

朝向的可开启外窗。 

2.2.2  楼梯间的外墙上设有每五层面积不小于 2m
2
、并在顶层设有不小于

0.8m
2
、沿火灾烟气方向倾斜的固定百叶窗，且其独立前室设有可开启外窗或设

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 

2.3  公共部位消防设施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2.3.1  走道、电梯厅、防烟前室、楼梯间等公共部位应设自动喷水灭火系

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可接入室内消火栓系统； 

2.3.2  楼梯间、防烟前室（合用前室）应设置应急照明； 

2.3.3  疏散走道和安全出口处应设疏散指示标志； 

2.3.4  除设室内消火栓系统外，还应设消防卷盘。 

2.4  户内消防设施的设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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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除卫生间外，所有房间均应设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除厨房选用感温

探测器，其它房间应选用感烟探测器； 

2.4.2  厨房应设可燃气体浓度探测器，并联动紧急切断阀； 

2.4.3  当住宅内设置有风管的中央空气调节系统，且风管穿越户与户之间

或单元之间隔墙时，户内除卫生间外的每个房间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距户

门 1m 处应设置喷头。 

2.5  当防烟楼梯间的前室为敞开的凹廊时，开向凹廊的门应为乙级防火门；

当防烟楼梯间的前室为敞开的阳台时，开向阳台的门、窗可设普通门、窗，但不

得设置移门或侧拉门。 

2.6  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合用前室）内严禁敷设可燃气体管道，防烟楼

梯间及前室（合用前室）、为防烟楼梯间自然排烟的阳台、凹廊内不应设有可燃

物（包括管道保温材料）。 

  

 

 

上海市消防局   

二○○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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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消 防 局 文 件 
 

沪消〔2006〕303 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大型物流仓库 

消防设计若干规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了保障本市大型物流仓库的消防安全，根据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和消防技术规范，我局专门制定了《上海市大型物

流仓库消防设计若干规定》。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此通知。 

 

二○○六年九月五日 

 

上海市大型物流仓库消防设计若干规定 

 － 1 － 



 
一、一般规定 

（一）本规定适用本市单层占地面积大于 12000m2和多

层占地面积大于 9600m2的大型物流仓库（以下简称仓库）。 
（二）仓库的功能为物品接收、分类、计量、包装、分

拣、配送等，货物的中转周期不应大于 7 天。 
（三）仓库的消防设计除应满足本规定的要求外，还应

符合其他消防规范标准的要求。 
二、建筑防火 

（一）仓库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多层仓库的耐火

等级应为一级。 
钢结构仓库的承重钢构件耐火极限要求不应低于 1.5h

的，如采用防火涂料保护时应采用非膨胀型防火涂料。 
（二）当仓库任一边长大于 220m 时，仓库首层应设置宽

度不小于 6m 的防火分隔通道，且应满足下列要求： 
1、通道两侧的分隔墙应为防火墙，且宜高出屋面 0.5m。

通道分隔墙上不宜开设门洞，如须在隔墙上开设门，应采用

甲级防火门。 
2、通道宜居中布置，通道之间的距离不宜大于 150m。 
3、通道内不得堆放物品，且应直通室外。 
（三）单层仓库的防火分区建筑面积不应大于 6000m2，

多层仓库防火分区建筑面积不应大于 4800m2。采用全自动立

体仓储设备且建筑高度大于 10.5m的仓库，其防火分区的面积

可扩大一倍。 
当防火分区建筑面积超过上述要求时，应进行性能化评

估并组织专家论证。 
（四）当防火分区进深大于 120m 或货架连续长度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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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m 时（采用全自动立体仓储设备除外），应设置宽度不小于

8m 的室内防火分隔带，其顶部应设置可开启外窗，其面积不

应小于分隔带面积的 5%，且宜均匀布置。 
（五）仓库内分类拆包、分拣、包装区域应与其他区域

采取有效防火分隔，其防火分区面积和安全疏散出口数量、

疏散距离可参照丙类生产厂房执行。 
（六）仓库内不得储存火灾危险性为甲、乙类的物品，

不得布置与仓库无关的办公用房等附属用房。 
当在仓库内必须设置附属用房时，如铲车充电区、仓库

管理办公区和其他辅助设备区等，应靠外墙布置，并应采用

防火墙和耐火极限不小于 1.5h 的楼板与其他部分完全分隔。

附属用房门不宜直接开向仓库内。 
三、灭火救援设施 

（一）仓库周围应设置环形消防车道，其宽度不应小于

6m。消防车道与仓库的距离不应小于 5m，且不应大于 15m。 
（二）仓库的两个长边应设置灭火救援场地，其宽度不

得小于 10m。 
（三）仓库每个防火分区外墙上应设置灭火救援窗口（或

室外楼梯）。灭火救援窗口的设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1、每个防火分区灭火救援窗口数量不应少于 2 个，并且

宜布置在不同方向。 
2、灭火救援窗口应正对货架或堆垛间的通道设置，其面

积不应小于 1.2 ㎡，且其宽度不应小于 1.0m。 
3、外墙上灭火救援窗口的间距不应大于 20 m。 
（四）多层仓库二层及以上各层应沿仓库长边设置灭火

救援平台（或室外楼梯），平台的长度和宽度分别不应小于 3m
和 1.5m，平台之间的水平间距不应大于 40m，平台处必须设

置灭火救援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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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消防设施 

（一）仓库必须设有足够的消防水源。距仓库基地 150m
范围内的天然水源，应设置可靠的消防车取水设施。多层仓

库应设置储水量不小于 18m3的高位消防水箱。 
（二）仓库必须设置稳高压消防给水系统。 
（三）库区室外消火栓的间距不得大于 80m，室内消火

栓的间距不得大于 50m，且应设置消防水喉。 
（四）仓库内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全保护。货架内

喷头与其他喷头的报警阀应分别设置。喷头布置应避开易熔

采光带和屋顶排烟窗。 
（五）仓库应设置有效的排水设施，每层应在踢脚线近

楼板部位设置排水口。 
（六）仓库内应设置空气采样烟雾报警等早期火灾报警

系统。 
（七）仓库应设置排烟设施，其排烟量设计应符合《建

筑防排烟技术规程》的有关规定。当仓库建筑高度大于 12m
时，必须设置自动排烟窗。 

 

 

 

 

 

主题词：消防  物流仓库  设计  处理意见  通知 

上海市消防局办公室             2006 年 9 月 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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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消 防 局 文 件 
 

沪消〔2006〕439 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公共建筑防火分隔 

消防设计若干规定（暂行）》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现将《上海市公共建筑防火分隔消防设计若干规定（暂

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遵照执行。 

此通知。 

 

 

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上海市公共建筑防火分隔消防设计若干规定（暂行） 

 
 － 1 －



为了解决当前本市大型公共建筑消防设计、审核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提高消防设计和行政许可水平，依据《建筑设

计防火规范》、《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人民防空工

程设计防火规范》等国家有关技术规范的规定，遵循保障消

防安全、兼顾经济实用的原则，特制定本规定。 

一、地下商业建筑 20000m
2
的防火分隔 

（一）地下商店总建筑面积的叠加计算 

1、地下商店建筑面积包括营业面积、储存面积及其他配

套服务面积等。 

2、地下商店当有上下层相连通的敞开楼梯（间）、自动

扶梯、中庭等开口部位以及封闭楼梯间时，其总建筑面积应

叠加计算。 

（二）地下商店防火分隔措施 

当地下商店总建筑面积大于 20000m2时，应采用防火墙

进行分隔，且防火墙上不得开设任何门窗洞口；当确需连通

时，可采用符合第（三）、（四）、（五）项规定的下沉式广场、

地下商业街、防火隔间等辅助分隔措施进行防火分隔。 

（三）下沉式广场应满足下列规定（如图一所示）： 

1、下沉式广场短边不小于 13m、面积不小于 169m2。 

2、下沉式广场应设置直通室外地坪的疏散楼梯（包括自

动扶梯）。 

3、地下商店通往下沉式广场的疏散出口应与商店内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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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于 3m 的通道连接。 

 

图一 
图一 

4、下沉式广场如设置风雨棚（如图二、图三所示），则

风雨棚不得封闭，四周敞开面积应大于下沉式广场投影面积

的 25%（经计算面积大于 40m2的，仍可采用 40m2），且风雨

棚四周架空高度（高出屋面）不得小于 1m。当四周采用防雨

百页时，四周架空高度不应小于 1.6m，并应根据百页的有效

面积计算通风排烟面积（一般按洞口面积的 0.6 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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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图三 

（四）地下商业街应满足下列规定（如图四所示）： 

1、地下商业街两端应设置下沉式广场或疏散宽度不小于

3m 的安全出口，其中下沉式广场的数量不得少于 1 个，且地

下商业街通道的最小宽度和最大长度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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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地下商业街通道的最小宽度、最大长度，小商铺的最大允许面积、 

小商铺出口至安全出口的最大直线疏散距离 

 

地下商业街通道的

最小宽度 
地下商业街通道的

最大长度 
小商铺的 

最大允许面积 
小商铺出口至安全出口的

最大直线疏散距离 
6m 60m 50m2 40m 

9m 90m 150m2 40m 

12m 120m 300m2 40m 

2、地下商业街两侧可设置进深不大于 15m 的小商铺，小

商铺之间应设置耐火极限不低于 1.00h 的隔墙，并应砌至楼板

底部。小商铺的最大允许面积、小商铺出口至安全出口的最

大直线疏散距离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3、地下商业街设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和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时，防火分区面积不应大于 2000m2，地下商业街的通道面

积可不计入防火分区面积，符合表 1 的地下商业街其通道两

侧的防火分区面积可不叠加计算。地下商业街两侧的小商铺

可利用疏散楼梯间横向划分防火分区。 

4、小商铺与其它地下商店之间应设置防火墙（不得开设

任何门窗洞口）分隔；地下商业街每侧与其它地下商店的相

通口每侧不宜超过 2 处，每侧相通口的总宽度不应大于 20m，

相通部位应采用火灾时能自行关闭的常开式甲级防火门或防

火卷帘分隔。 

5、小商铺与地下商业街相通的口部应设置喷淋加密，且

地下商业街通道内应采用不燃化装修，不得作为其它任何功

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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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注：FM 为防火门，下同 

（五）防火隔间应满足下列规定（如图五所示）： 

1、防火隔间应采用防火墙或火灾时能自行关闭的常开甲

级防火门围护，相邻防火分区的甲级防火门之间最近水平距

离不应小于 4m。 

2、防火隔间短边不小于 4m，面积不小于 45m2。 

3、靠近防火隔间的两侧应分别有疏散楼梯间，其袋形距

离不应大于 10m，隔间内应设置正压送风系统。 

4、防火隔间应采用不燃化装修，不得作为其它任何功能

使用。 

5、每层商业建筑采用防火隔间的次数不应超过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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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二、地下商店与地铁之间的防火分隔 

（一）地下商店和地铁的疏散体系应分别独立设置，不

得相互借用。 

（二）商业建筑与地铁站厅（台）层之间应采取防火墙、

防火卷帘、甲级防火门进行分隔。当采用防火卷帘分隔时，

每档防火卷帘的宽度不宜超过 8m，每侧防火墙上相邻防火卷

帘之间应设置宽度不小于 24m 的防火墙。商业建筑不得利用

地铁疏散通道作为火灾情况下人员疏散的出口。 

三、公共建筑防火分隔的相关要求 

（一）公共建筑防火分区之间应以防火墙分隔为主，防

火卷帘使用的总跨度不应超过该防火分区防火分隔物总长度

的 1/3，或使用防火卷帘的总宽度不宜超过 20m。 

（二）当采用防火卷帘进行防火分隔时，防火卷帘应在

2min 内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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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设置在主疏散通道上的防火卷帘，应在其旁设置

甲级防火门与相邻防火分区的疏散通道相通，并有明显标志。 

（四）相邻 2 个防火分区可共用疏散楼梯间。当 3 个及 3

个以上防火分区共用疏散楼梯间时（除设备间第二安全出口

外），则应分隔出疏散走道，且应满足《人民防空工程设计防

火规范》第 5.2.4 条关于“避难走道”的设置要求。 

（五）每个防火分区安全出口不应少于 2 个，商场内通

向相邻防火分区的防火门可以作为辅助安全出口计算疏散宽

度和疏散距离，但不计入安全出口数量。 

四、公共建筑内中庭的防火分隔 

当公共建筑内设有中庭时，防火分区面积应按上、下层

连通的面积叠加计算，当中庭的设置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

上下层防火分区面积可不叠加计算，但每层仍需按规定划分

防火分区，中庭回廊面积可不计入防火分区面积： 

（一）中庭四周采用固定 C 类防火玻璃隔墙或防火卷帘，

C 类防火玻璃隔墙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1h（如图六、图七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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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图七 

（二）中庭设有回廊，且满足如下规定（如图八所示）： 

1、房间与中庭回廊相通的门窗应设置防火门窗，房间隔

墙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1h 的不燃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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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中庭相通的过厅、通道等处应设置防火门或防火卷

帘； 

3、回廊设置喷淋、排烟系统。 

 

图八 

（三）当面向中庭回廊的房间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1h 的

C 类防火玻璃隔墙，且满足以下规定（如图九所示）： 

1、中庭底部及回廊只能作为观赏或交通廊道，不应作为

商业等其它功能使用； 

2、中庭回廊的宽度不小于 3m； 

3、房间和中庭回廊应分别设置喷淋、排烟系统，喷淋系

统的消防泵可合用，但湿式报警阀后应分开，屋顶水箱的容

积不小于 36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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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四）当中庭跨越水平防火分区时，面向中庭回廊的房

间应设置成防火单元，即面向中庭回廊的房间隔墙的耐火极

限不应低于 2h,房间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如图十所示）。 

 

图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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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消防  印发  规定  通知 

上海市消防局办公室          2006 年 12 月 2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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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小型商业用房防火设计技术规定》的通知 

沪消发（2003）54 号 

  

各有关单位： 

  

根据近年来小型商业用房火灾暴露出的问题和消防设计中遇到的新情况，依据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和《住宅设计标准》等

有关规范及技术标准的精神，本着确保消防安全和经济实用的原则，现制定《小

型商业用房防火设计技术规定》，请遵照执行。 

小型商业用房应按设计的功能开发使用，不得作为家庭和集体住宿场所使用。如

必须作为家庭住宿场所，除应满足本规定的要求外，住宿部位和商业部位应采取

有效的防火分隔措施，并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或火灾报警装置保护，且窗户

上不得设置栅栏围封。商业用房值班住宿人员不得超过 2人。 

  

附：《小型商业用房防火设计技术规定》 

 二 OO 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小型商业用房防火设计技术规定 

1、定义 

1.1 小型商业用房：指独立建造或设置在住宅底部的，每个商业单元的每层建筑

面积不超过 1000m
2
，总建筑面积不超过 3000m

2
的商业用房（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

所除外）。 

1.2 商业服务网点：建筑面积不超过 300m
2
的小型商业用房。 

1.3 商业营业厅：建筑面积超过 300m
2
，但不超过 3000m

2
的小型商业用房。 

注：本规定中所指的建筑面积是指每个商业单元的建筑面积。 

 

2、一般规定 

2.1 商业单元之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不燃烧体隔墙分隔至楼板底



部，且商业单元之间不应相互连通。 

2.2 小型商业用房如设置在住宅楼底部，应采用防火墙和耐火极限不低于 1.5h

的楼板与住宅部分完全分隔。商业用房的底层出入口或楼梯与住宅的出入口或楼

梯必须分开设置。 

2.3 小型商业用房底层直通室外的出口处不宜设置卷帘门；当必须设置卷帘门

时，应在卷帘旁或卷帘上设置一扇向外开启的平开门，或采用镂空卷帘。 

2.3 小型商业用房的层高不宜大于 4m；当层高大于 4m 时，其室内的疏散距离应

按本规定的指标减少 3m。 

2.4 商业服务网点应采取可开启门、窗的自然通风方式。商业营业厅应采取可开

启外窗或机械排烟方式，且均应满足《民用建筑防排烟技术规程》的技术要求。 

2.5 小型商业用房的内装修设计应按《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执行。 

2.6 小型商业用房改建为歌舞娱乐游艺放映场所，其消防设计应符合《建筑设计

防火规范》、《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等国家消防技术规范的有关规定。  

 

3、商业服务网点应符合下列要求： 

3.1 商业服务网点不宜设置在地下室；如必须设置在地下室，应设直通室外的出

口，且应设排烟设施。 

3.2 设置在首层的商业服务网点应符合下列要求： 

3.2.1 建筑面积不超过 200m
2
，可设一个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 

3.2.2 建筑面积超过 200 m
2
，应设两个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两个安全出口的间

距不应小于 5m。 

3.2.3 商业服务网点室内最远点至安全出口的最远距离不应大于 22m,当设置喷

淋保护时，疏散距离可增加 3m。 

3.3 设置在二层或二层以上的商业服务网点应符合下列要求： 

3.3.1 可设一个楼梯，其室内最远点（室内楼梯的一段距离按其水平投影长度的

1.5 倍计算）到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的距离应符合下列要求： 

1）当楼梯为敞开楼梯时，其疏散距离不应超过 15m； 

2）当楼梯为敞开楼梯间时，其疏散距离不应超过 22m，当设置喷淋保护时，疏

散距离可增加 3m； 



3） 疏散距离超过上述规定的商业区域应设置隔墙和门与楼梯分隔开，且房间内

最远点至房间门的距离不应大于 15m。底层楼梯口距离直接对外安全出口不应超

过 15m。 

3.3.2 商业服务网点的建筑面积超过 200 m
2
的，底层应设置两个直接对外的出

口。 

3.3.3 当商业服务网点有两个出口时，室内最远点到单元门或底层的直通室外的

安全出口的距离均不应超过 22m。当设置喷淋保护时，疏散距离可增加 3m。 

3.4 商业服务网点的消防设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3.4.1 独立建造的建筑总体积超过 5000m
3
的商业服务网点应设简易自动喷水灭

火系统或室内消防软管卷盘，但当小型商业用房为集贸市场和批发市场时，可在

室外公共部位设置墙式消火栓系统。 

3.4.2 独立建造的建筑总体积超过 5000m
3
的小型商业用房，当符合下列条件时，

可不设室内水灭火系统： 

（1）建筑贴邻建造，每幢建筑的总体积不超过 5000 m
3
， 

（2）建筑之间采用防火墙分隔，防火墙两侧的门或窗间距不小于 2m； 

（3）商业用房的进深不超过 15m。 

3.4.3 设置在七层及七层以上的住宅底部的商业服务网点应设室内消防软管卷

盘或简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当商业服务网点的每层建筑面积小于 150m
2
，可不

设室内水灭火系统，但灭火器的配置应按《工业和民用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的要求数量的 1.5 倍配置。 

 

4、商业营业厅应符合以下要求： 

4.1 商业营业厅的安全疏散应符合下列要求： 

4.1.1 每个商业营业厅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两个。但当商业营业厅为二、三层，

每层建筑面积不超过 500m
2
，第二、三层人数之和不超过 100 人时，可设一个楼

梯。 

4.1.2 商业营业厅的疏散距离应符合下列要求： 

（1）当设一个楼梯时，其疏散距离应符合 3.3.1 条的要求。 

（2）设置在地下室的商业营业厅的楼梯应直通室外地面，如直通室内地面，楼



梯口距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不应大于 5m。 

（3）位于两个安全出口之间的房间从房门至最近外部出口或封闭楼梯间的最大

距离不应超过 40m；位于袋形走道两侧或尽端的房间从房门至最近外部出口或封

闭楼梯间的最大距离不应超过 22m；无房间分隔的营业厅，其任何一点至封闭楼

梯间的最大距离按以上规定减去 25%。 

4.1.3 封闭楼梯间应靠外墙设置，且应采取可开启外窗的自然通风方式，不宜设

机械加压送风。 

4.2 商业营业厅的消防设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4.2.1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应设室内消火栓系统： 

（1）独立建造的总体积超过 5000m
3
的商业营业厅，但当商业营业厅为集贸市场

和批发市场的，且商业单元的建筑面积均不超过 1000m
2
时，可在室外设置墙式消

火栓； 

（2）设置在七层及七层以上的住宅底部的商业营业厅。 

4.2.2 符合 3.4.2 条条件的商业营业厅，可不设室内水灭火系统。 

4.2.3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应设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1）设有风管的空气调节系统的商场、超市； 

（2）地下建筑面积大于 200 m
2
的商场、超市； 

（3）总使用面积超过 1000m
2
的营业性餐厅（不包括厨房面积）； 

（4）设置在高层住宅底部的商业营业厅。 

4.2.4 设置在一类高层住宅底部的商业营业厅应设火灾自动报警。 

 

 



关于发布《租赁式公寓和公寓式办公楼防火设计技术规定》的通

知 

沪消发（2003）257 号 

  

各设计单位、机关各有关业务处、各式（县）防火监督处（科）： 

  

现将《租赁式公寓和公寓式办公楼防火设计技术规定》发给你们，请遵照

执行。 

 

 

二 OO 三年九月三日 

 

 

租赁式公寓和公寓式办公楼防火设计技术规定 

针对近年来租赁式公寓和公寓式办公楼消防设计中遇到的问题，根据国家有

关消防技术规范的规定，本着确保消防安全和经济实用的原则，制订本规定。 

一、定义 

1、租赁式公寓（亦称酒店式公寓）：采用统一经营管理，每个单元设有独

立卫生间的供人寄宿的居住建筑。其中供学生寄宿使用的，称之为学生公寓。 

2、公寓式办公楼：每个单元的最大建筑面积不超过 300m
2
，且设有独立卫生

间的办公建筑。 

二、一般规定 

1、单元之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不燃烧体隔墙分隔至楼板底部。 

2、租赁式公寓、公寓式办公楼底部设置的商业场所，应采用防火墙和耐火

极限不低于 1.50h 的楼板与公寓和办公用房完全分隔，且其安全出口应分开设

置。当建筑符合下列要求时，公寓式办公用房可与商业场所共用安全出口： 

（1）公共部位和室内各部位均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2）商业场所的疏散出口采用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的电子门锁，火灾

报警后，电子门锁能联动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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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超高层公寓式办公楼应设置避难层，其设计应按照《高层民用建筑设计

防火规范》和本市《关于超高层建筑工程消防设计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有关

要求执行。 

4、公寓式办公楼和统一装修的租赁式公寓的内装修设计应按《建筑内部装

修设计防火规范》的办公建筑的要求执行。 

5、租赁式公寓、公寓式办公楼设置歌舞娱乐游艺放映场所时，其消防设计

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等国家消防技术

规范的有关规定。 

6、租赁式公寓、公寓式办公楼的消防车道、消防登高面和消防登高场地的

设置可参照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住宅设计标准》第 3.3 条执行。 

三、安全疏散 

1、租赁式公寓、公寓式办公楼的楼梯间的数量及其形式应按国家和本市消

防技术规范中有关民用公共建筑楼梯间的要求设计。但符合下列之一要求的租赁

式公寓可按住宅要求设计： 

（1）每层建筑面积不超过 650m
2
的； 

（2）学生公寓。 

2、需设防烟楼梯间的租赁式公寓和每层建筑面积不超过 650m
2
的公寓式办公

楼，如采用塔式布置，其防烟楼梯间的两个前室和消防电梯前室可合用。 

注：塔式布置是指以共用楼梯或楼梯与电梯组成的交通中心为核心，将多套

单元组织成一个单元式平面，且每套单元门至楼梯间门或前室门的距离不超过

10m 的布置。 

3、设置消防前室的租赁式公寓、公寓式办公楼，直接开向前室的单元门不

应超过 3 套，且该单元门应为乙级防火门（单元门可朝单元内开启）。18 层以

上的租赁式公寓和公寓式办公楼，当楼梯间无可开启外窗且无机械加压送风时，

单元门不应直接开向前室。 

4、租赁式公寓各单元室内任何一点至单元门的疏散距离不应大于 20m，门

的净宽不应小于 0.9m。 

5、公寓式办公楼各单元室内任何一点至单元门的疏散距离不应大于 15m，

当室内设置喷淋保护时，疏散距离可增加 3m。其疏散出口数量和宽度应符合下

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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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元内的建筑面积不大于 60 m
2
 时，可设置一个净宽不小于 0.9m的出

口； 

（2）单元内的建筑面积不大于 150 m
2
 时，可设置一个净宽不小于 1.1m的

出口； 

（3）单元内的建筑面积大于 150 m
2
 时，应设置二个出口，门的净宽不应小

于 0.9m。 

四、消防设施要求 

1、下列租赁式公寓、公寓式办公楼应设室内消火栓系统： 

（1）超过 6层的塔式、单元式学生公寓； 

（2）体积超过 5000m
3
的租赁式公寓、公寓式办公楼。 

2、下列租赁式公寓、公寓式办公楼应设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1）超过 9 层且不设集中空气调节系统的租赁式公寓（学生公寓除外）、

公寓式办公楼的公共走道、消防前室、库房等公共部位（公共部位设置喷头数少

于 5个时，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可接入室内消火栓系统）； 

（2）建筑高度大于 100m 的租赁式公寓、公寓式办公楼的公共部位及室内各

部位； 

（3）设有集中空气调节系统且单元之间有风管连通的租赁式公寓、公寓式

办公楼的公共部位及室内各部位； 

（4）建筑高度超过 50m，每层建筑面积超过 650m
2
的公寓式办公楼的公共部

位及室内各部位。 

注：单元最大建筑面积小于 150m
2
的，喷水强度可按轻危险级设置。 

3、下列租赁式公寓、公寓式办公楼应设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超过 18 层且不设集中空气调节系统的租赁式公寓（学生公寓除外）的

公共部位； 

（2）建筑高度超过 50m 的公寓式办公楼的公共部位及室内各部位； 

（3）建筑高度大于 100m 的租赁式公寓、公寓式办公楼的公共部位及室内各

部位； 

（4）设有集中空气调节系统且单元之间有风管连通的租赁式公寓、公寓式

办公楼的公共部位及室内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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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设有机械防排烟系统的租赁式公寓、公寓式办公楼的公共部位。 

4、租赁式公寓、公寓式办公楼的防排烟设计应按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民

用建筑防排烟技术规程》中办公楼的有关要求执行。但不设集中空气调节系统的

租赁式公寓可按住宅的有关要求执行。 

5、本规定所指的室内各部位不包括面积小于 5.00m
2
的厕所、卫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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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消 防 局  
 

沪消(防)字〔2001〕4 号 
 

                         

关于建筑工程消防设计 

审核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 

各区、县防火监督处（科），机关各有关业务处： 

 根据近年来在审核、验收中遇到的问题，依据国家《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和《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

范》等有关规范及条文说明的精神，为了适应本市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本着确保消防安全和经济实用的原则，对以下问题提出处理意见，请遵

照执行。 

 一、关于大空间办公场所内部装修的问题 

    大空间办公是指一个层面全部或大部分区域未作墙体分隔或 

将房间隔墙和走道隔墙拆除后的开敞办公空间。对设计或安装有自

动喷水灭火系统的超高层、高层或多层公共民用建筑内的大空间办

公场所的内装修消防设计的审核要点为： 

1、安全出口。 

（1）安全出口的数量和宽度应满足规范的要求。对两个或两个

 —1—



以上单位共用一个层面的大空间办公应从严控制，应设有公共走道

连接两个安全出口,走道墙的砌筑应符合防火规范的要求。 

（2）装修不得阻塞原设计中的安全出口，楼梯间或前室门前

2m 范围内不得设置有碍安全疏散的办公桌、柜和堆放物品（如图 1

所示）。 

 

图 1-安全出口布置示意图 

     2、防火门的设置。防火门的设置应保证人员的安全疏散不受

影响。当出于安保需要，安全出口上的防火门需要上锁关闭时，应

符合下列之一要求： 

   （1）在门上设与火灾报警系统联动的电磁门锁，当火灾报警探

测器探测到火灾时，能断电开门或送电开启门锁。 

   （2）在门的内侧设置推闩,门的外侧设置消防锁(整栋建筑的此

类门锁应一致,其母钥匙由消防控制室保管)。 

   （3）在大楼内采用的门禁控制系统,当火灾发生时，由楼宇自动

 —2— 



 —3—

化系统的控制中心(与消防控制室贴邻或在一个大房间内)自动或远

程开门。当断电时，防火门必须处于可开启状态。 

3、疏散通道。 

    （1）在大空间办公区域内应有自然的人行通道，通道的宽度

应按火灾疏散时间和人员的数量计算确定，并不应小于 1.4m，且

连通至安全出口。 

（2）大空间办公场所内位于两个出口之间的部位至最近的疏散

出口的直线距离，不宜超过 30m，且沿自然通道行走距离不宜超过

45m。位于单向疏散部位的疏散直线距离不宜超过 12m，且沿自然

通道行走距离不宜超过 18m（室内任何一点至安全出口间的直线夹

角小于 45
0
应视为单向疏散）。安全疏散距离如图 2 所示。 

 4、装修材料。 实施大空间办公后，建筑内部疏散走道与办公

区域在同一个空间内，为确保疏散的安全可靠，对办公场所墙面装

修材料和家具在现行规范的基础上作出更严格的要求：   

   （1）超高层、高层建筑的墙面材料应达到 A 级，局部需要做

木装修的可采用 B1 级材料，且不应超过墙面积的 10%。 

     （2）多层建筑的墙面材料不应低于 B1 级，局部需要做木装修

的可采用 B2 级材料，且不应超过墙面积的 20%。 

     （3）顶面和地面的装修材料仍按《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

范》的规定执行。 

    （4）超高层、一类高层建筑内的家具，如办公桌、柜等宜使

用防火板材或金属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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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直线距离A和E为安全出口 

H点的疏散：HA是一条只有一个方向的疏散通道

G点的疏散：GE和GA是两条夹角小于45 的疏散通道（视为一个单向疏散）

F点的疏散：FA和FE是两条夹角大于45 的疏散通道

从C点的疏散：只有在B点才可能在相互独立的双向疏散

HA:最大12m GE:最大12m FA:最大30m CB:最大12m CA:最大30m  
图 2— 安全疏散距离示意图 

 5、防排烟。 采用开启外窗的大空间办公场所，开窗面积应达

到地面面积的 2%，对改建的建筑，楼层 1/2 高以上的可开启外窗

可作为自然排烟窗面积。如因设置局部隔断或房间而影响自然排烟

的，应保留甚至增设机械排烟设施。 

 6、火灾疏散照明。安全出口上方应安装灯光安全出口标志。

疏散指示标志的间距不应大于 20m。在自然通道或走道上设置的疏

散指示标志，应安装在墙面 1.00m 以下的部位，或安装在地面上；

在大空间办公区域内设置的疏散指示标志，可安装在吊顶下能使内

部人员均能看到的部位。安全出口和疏散指示标志安装如图 3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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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出 口 标 志

5 0 0

门

疏 散 指 示 标 志

 

 

                  图 3-- 疏散指示和安全出口标志安装示意图 

     二、关于安全出口问题 

    当受建筑平面布置局限，建筑面积大于 60m
2  
并小于 100m

2
的办

公用房设置两个出口确有困难且室内最远一点至安全出口的直线距

离不超过 15m时，在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设置一个出口： 

      1、该办公房间内办公人员不超过 10 人。 

    2、门的净宽不应小于 1.4m。 

     三、关于走道隔墙问题 

    办公场所走道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饰时，对走道隔墙的审核可

采取下列处理意见： 

     1、办公场所内安装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走道隔墙可采用钢

化玻璃等不燃烧体，但布置喷头时应对玻璃两侧进行保护。吊顶以

上隔墙仍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1.00h 的不燃烧体。 

     2、办公场所内未安装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走道隔墙应采用

耐火极限不低于 1.00h 的不燃烧体。 

    四、关于高层建筑与多层民用建筑的间距问题 

    高层建筑与相邻的单、多层建筑（包括三、四级耐火等级的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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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当高层建筑的外墙为防火墙，或比相邻单、多层建筑屋面高

15m以下范围内的墙为不开设门窗洞口的防火墙时，其防火间距可适

当减小，但不得小于 6m（防火墙上可开设面积小于 2m
2
的卫生间的

窗）。 

      

                                

 

                             二 OO 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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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消防局                        2001 年 1 月 22 日印发 

 



关于高层建筑消防扑救场地设计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 

沪消（防）字[2001]65 号 

各区、县防火监督处（科）、机关各有关业务处： 

  

    为了适应本市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根据《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45-95）和《消防车消防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GB7956-1998）等有关

规范及技术标准的精神，结合本市消防装备配备情况和消防登高车的实际工作性

能，本着确保消防安全和经济实用的原则，对高层建筑总平面布局中涉及消防扑

救场地设计的几个问题明确以下处理意见： 

    一、关于消防车道 

    1、高层建筑四周应设置环形的消防车道，车道的宽度不应小于 4m，当设环

形消防车道确有困难时，可沿建筑的两条长边设置消防车道，高层住宅可沿一条

长边布置消防车道。 

    2、尽头式的消防车道，其回车场地一般小于 15×15m。登高车的转弯半径

为 12m，消防车道的内则转弯半径可利用（14m-道宽）的方法进行校核。 

    3、消防车道与建筑外墙的距离不宜小于 5m。 

    4、消防车道应合理布置水泵接合器、室外消火栓的位置，避免消防车供水

与登高作业相冲突。 

    二、关于登高立面 

    1、高层的塔式建筑可留 1/4 周边作为消防登高立面，其他高层建筑至少应

留有一长边，消防登高立面应有楼梯间或住户的室内阳台、主窗。 

    2、若登高面一侧的裙房，其建筑高度不大于 5m，且进深不大于 4m 仍可作

为消防登高面。 

    3、消防登高立面不宜设置大面积的玻璃幕墙。 

    三、关于登高车的操作场地 

    1、登高场地可结合消防车道布置，与建筑外墙的距离不宜小于 5m，应在其

登高面一侧整边布置 8m 宽的登高场地。 

    2、上述布置确有困难时，可在其登高面范围内确定一块或若干块消防登高

场地。登高场地面积不应小于 15m×8m（长×宽），其最外一点至建筑登高面边

缘的水平距离不应大于 15%。 

    3、设有坡道的登高场地，其坡道不应大于 15%。 

    4、利用市政道路作为消防登高场地，其绿化、架空线路、电车网架等设施

不得影响消防车的停靠和作业。 

    四、关于操作场地的承载 



    1、一般市政道路和小区道路能满足非经常通行的大型消防车。但应避开地

下管道、暗沟、水池、化粪池等难以承受消防车荷载的地下设施。 

    2、在地下建筑上布置消防登高场地时，地下建筑的屋面楼板应能承受消防

登高车的重量。消防登高车的荷载一般按照最不利点由后支撑两点各承载 10 吨

作用于楼板上，每个支撑点作用面积 340mm×280mm，两支撑点间距为 4.6m 的设

计模型设定。 

  

                           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上海市标准民用建筑锅炉房设置规定 

 
上海市标准民用建筑锅炉房设置规定 

（摘要） 

1  总  则 

1.0.2 本规定仅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民用建筑配套的非独立锅炉房(包括直

燃型吸收式冷温水机组机房)。 

1.0.3 本规定可适用于下列参数的非独立锅炉房。 

1.0.3.1 蒸气锅炉房： 0.16t/h＜单台锅炉房的额定蒸发量≤12t/h；0.16t／h

＜总额定蒸发量≤40t／h：额定出口蒸气压力≤1.6MPa(表压)；蒸气温度为饱和

温度。 

1.0.3.2 热水锅炉房：单台锅炉(包括直燃型吸收式冷温水机组机房)0.1MW≤额

定出力≤7MW；0.1MW≤总额定出力≤28MW，额定出水温度≤95℃。 

1.0.4 锅炉房位置的选择，应符合确保安全、操作方便的原则。 

1.0.5 有关锅炉房设计，本规定未提及之处，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规范的

规定。 

2  锅炉房的位置 

2.1 一般规定 

2.1.1 锅炉房位置的选择宜与其它建筑物分离独立设置。 

2.1.2 锅炉房不应直接设置在人员密集的场所(如公共浴室、教室、观众厅、餐

厅、商场、候车室等)内或在其上面、下面、贴邻或主要疏散口的两旁。 

2.1.3 非独立锅炉房应靠外墙设置。 

2.1.4 气体燃料锅炉房应设燃气报警器等安全装置。 

2.1.7 锅炉房的泄压面积不得小于锅炉占地(包括锅炉前、后、左、右检修场地 1m)

面积的 10％，且泄压口应避开人员密集场所。 

2.1.8 非独立锅炉房应采用防爆墙、现浇楼板与贴邻部位隔开。 

2.1.9 锅炉房应设有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标志。 

2.2 地上首层锅炉房 

2.3 地下(半地下)锅炉房 

地上首层和地下(半地下)锅炉房装机容量符合本规定1.0.3.1及l.0.3.2条各项

参数要求。 

2.3.3 锅炉房应有独立强制机械送排风系统。 

2.3.4 锅炉房宜设二个出口，直通室外的不得少于一个。 

2.4 楼层中锅炉房 

2.4.2 锅炉装机容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2.4.2.1 蒸气锅炉：0.16t／h＜单台锅炉的额定蒸发量≤2t／h，0.16t／h＜总

额定蒸发量≤4t／h，额定出口蒸气压力≤1.0MPa。 

2.4.2.2 热水锅炉：(包括直燃型吸收式冷温水机组机房)0.1MW＜单台额定出力

≤1.4MW，0.1MW 1m3，应安装在独立的日用油箱间内，当锅炉总容量较大，1m3

日用油箱不足正常供油 20 分钟，可放大至半小时耗油容量，但有效容积不得超

过 2m3。 

4.2.2 日用油箱应设紧急排空系统，并应符合图 4.2.2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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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1 楼层中、屋顶(裙房顶部)锅炉房的日用油箱，底部应设有手动和自动紧

急放空阀，其阀应有就地启动和防灾中心遥控启动功能，将油排泄至地下油罐的

底部或其它安全处。 

4.2.2.2 地下锅炉房的日用油箱底宜设电动放空阀，并与电动排油泵联动，紧急

排至储油罐底部或其它安全处，其阀和油泵应有就地启动和防灾中心遥控启动功

能，发生事故时供油泵自动停止运转。 

4.2.2.3 当日用油箱与储油罐的油位高差将产生虹吸时，应采取破坏虹吸作用或

相应措施。 

4.2.3 日用油箱底部宜设油水分离装置。 

4.2.4 供回油管应采用无缝钢管，氩弧焊打底，焊接连接。当燃油输送垂直高度

超过 140m 时，应采用加厚管壁的无缝钢管。 

4.2.5 油管管道井底部应设深度为 300mm 填砂集油坑。 

4.2.6 油罐的卸油管，日用油箱进油管与油箱连接时，应从顶部插入，均应位于

油料液面下。 

4.2.7 当设置二台及以上燃油锅炉时，共用回油管时需在每台锅炉的回油管上设

止回阀。 

 

4.3 气体燃料 

4.3 燃气锅炉的燃气管道工程安全技术措施应符合上海市标准《城市煤气管道工

程技术规程》DBJ08-10-92 和上海市标准《直燃型吸收式冷温水机组管道供气工

程技术规程》DBJ08-74-98 的规定。 

5  消防安全 

5.0.1 锅炉房应用耐火极限大于 2.00h 的防爆隔墙，耐火极限大于 1.50h 的现浇

楼板与其它部位隔开。 

5.0.2 燃油锅炉房中的日用油箱、油泵宜设在锅炉房内，日用油箱间、油泵间应

用耐火极限大于 2.00h 的隔墙，耐火极限大于 1.5h 的楼板与锅炉房或其它部位

隔开。锅炉房日用油箱间及油泵间的门均应为能自动关闭的甲级防火门，并设档

油措施。 

5.0.3 锅炉房的出口应符合 2.3.4、2.4.4 的规定。 

5.0.4 丙类液体储罐储量为最大日耗油量的 5至 7天。储油罐与建筑物的间距应

满足表 5.0.4 的规定。 

5.0.5 丙类液体贮油罐不宜少于二个且直埋于建筑物外的地下。 

5.0.6 在燃气管道经过或使用场院所应在适当位置设置性能可靠的燃气报警器，

报警器应满足当燃气泄漏浓度达到爆炸下限的 1/4 时报警，持续一分钟后紧急切

断阀自动切断气源。 

贮油罐与建筑物的间距表 

表 5.0.4 

名称和储量 

防火间距（m） 

高层 

建筑 

裙房 

多层建筑 

一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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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 

四级 

小型丙类 

液体储罐 

五至七天储存量并不得大于 150m3 

 

35 

30 

12 

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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